
□湖北省优秀期刊

□·92·2014.6

“营改增”扩围后有些人对租赁业务到底是征营业税

还是征增值税尚不清楚，为此，本文谈些看法。

一、概述

租赁业务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大类，其中融资

租赁又称作设备租赁，它是指实质上转移与资产所有权

相关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而经营租

赁即业务租赁，是与融资租赁相对称的，它是为了满足经

营使用上的临时或季节性需求而发生的资产的租赁，是

一种短期租赁形式，出租者除了提供设备、房屋等的使用

权外，还要提供设备、房屋等的保养、维修等其他专门性

技术服务的一种租赁形式。

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在租赁程序、租赁期限、维修保

养责任、期满处置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而与资产所有权有

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给承租方成为区分两者的

关键，融资租赁出租者将与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全部或者

绝大部分风险和报酬都转移给了承租者，而经营租赁的

出租者却没有转移风险。

二、税务处理

“营改增”之前，对于租赁业，不管是融资租赁也好还

是经营租赁也罢，都是缴纳营业税，只不过融资租赁业务

是按照金融保险业缴纳营业税，而经营租赁业务按照服

务业中的租赁业缴纳营业税，它们的税率都是 5%。但是

“营改增”后将有形动产的租赁业务变成了增值税的征税

范围，并且适用的是 17%的增值税税率，这就导致租赁业

务既有缴纳增值税的部分，也有缴纳营业税的部分，根据

性质的不同采用的是不同的税率，如下表所示：

1.“营改增”后有形动产的租赁业务适用 17%的增值

税税率缴纳增值税，而不动产的租赁业务，其中不动产的

融资租赁按照金融保险业适用5%的营业税税率缴纳营业

税，而不动产的经营租赁按照服务业中的租赁业也适用

5%的营业税税率缴纳营业税。

2. 对有形动产的融资租赁服务，税法规定对经批准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

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出租方承担的

有形动产的贷款利息、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安装费、保

险费的余额为销售额。

3. 经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银监会批准从事融资租

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

资租赁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增

值税即征即退。

三、会计处理

例1：某航空公司将一架不配备机组人员的货机租赁

给某物流公司使用 1年，本月预收一年的租金 500万元

（不含税）。此处为有形动产的租赁适用 17%的增值税税

率，所以应纳的增值税=500×17%=85（万元）。会计处理

为：借：银行存款等 585；贷：其他业务收入 5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5。
例 2：某公司将 1栋办公楼对外出租，每月租金收入

30 000元。根据税法有关规定，不动产对外出租应该按5%
的营业税税率缴纳营业税，所以应纳的营业税=30 000×
5%=1 500（元）。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30 000；贷：其

他业务收入30 000。借：营业税金及附加1 500；贷：应交税

费——应交营业税1 500。
例 3：天星公司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进口融资

租赁用设备一台，进口价1 500 000元，报关进口时海关征

收关税200 000元，增值税340 000元，分别取得海关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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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2年开始在部分省份对部分业务开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到2013年8月在全国

范围内开始实施，各涉及企业的工作人员对其中的具体计算特别是针对租赁行业中的融资租赁业的征税计算一直

不太清楚，为此，本文总结了租赁特别是融资租赁所涉及的税收会计处理，以便对融资租赁有个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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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税凭证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已报送电子数

据，申请稽核对比）价款、税款均已支付。

缴纳的关税可以抵减销售额，抵减的销售额=
200 000÷1.17=170 940.17（元）。会计处理为：借：固定资

产 1 670 940.1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

的销项税额）29 059.83（170 940.17×17%），应交税费——

待抵扣进项税额340 000；贷：银行存款20 4000。
例 4：宏达公司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应天宇公司（一般纳税人）要求，购进大型设备

一台，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1 000万元，增值税

税额170万元，双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4
年，年利率 8%，租金每年年末支付含税价 425万元，设备

2013年1月1日的公允价值为含税1 250万元，预计使用5
年，承租期满，天宇公司享受优先购买权，买价含税 11.7
万元，估计承租期满时该设备的公允价值含税58.5万元。

宏达公司购进时的会计处理：借：固定资产 1 000，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贷：银行存款

1 170。
宏达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应纳增值税税额=（425×4+

11.7）/1.17×17%=248.71（万元）。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

款1 711.7；贷：主营业务收入1 462.99，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248.71。
宏达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实际缴纳增值税税额=（425×

4+11.7）/1.17×17%-170=78.71（万元）；退税金额=78.71-
（425×4/1.17+11.7/1.17-1 000）×3%=64.82（万元）。会计

处理为：借：其他应收款64.82；贷：营业外收入64.82。
四、结语

2013年8月1日至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营改增”所

涉及内容的具体行业在征纳实际工作的操作并不是特别

熟练，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应对

机制和办法，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用理

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和丰富理论，最终将“营改增”所

涉及内容的具体做法予以彻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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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性金融负债准则相关规定

会计准则规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金融负债，应当

划为交易性金融负债：①承担该负债的目的是近期出售

或者回购；②采用短期获利方式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

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③属于衍生金融工具。

会计准则对交易性金融负债会计处理的规定是：

①初始确认时应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投

资收益。借：银行存款和投资收益；贷：交易性金融负债

——本金。②资产负债表日，按负债的票面利率计息，借

记“投资收益”，贷记“应付利息”。应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

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记入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记“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之，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③处置交易性金融负债时，首先按实付款贷记“银行存

款”，借记“交易性金融负债——本金和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投资收益”为两者差额。同时将持有期间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科目。

二、交易性金融负债会计处理举例分析

例：2013年 6月 1日，甲公司经批准在债券市场公开

发行100 000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年，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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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案例分析了现行准则下交易性金融负债处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下设置两个明细科目的方案，从而避免了交易性金融负债取得和出售跨年度带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重复结转的

问题，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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